
【海洋系第三屆系友基金】       2019 年 10 月 19 日制訂實施 

一、本基金為海洋系第三屆 (民國 64 級或 1975 級)系友所捐款設立，用

於以下兩個獎勵方案: 

(A) 第三屆系友獎學金 

目的: 鼓勵本系大學部學弟妹攻讀本系碩士班。 

辦法: 以各式升學管道進入碩士班，於第一學期註冊後，經系辦公室審核

通過後，各發給 1 萬元獎學金，名額不限，每人僅限一次。 

(B) 獎助系學會活動經費 

目的: 鼓勵本系學生自主規畫各種有益身心學習之活動。 

辦法: 由當屆系學會擬定每學期活動計畫，由系學會會長具名向系辦公室 

      提出申請，經系主任簽核後，每學期至多獎助 2 萬元。 

二、執行與監督: 每年十月後由系辦公室主動通知受獎助人開始申請作 

    業。各項受獎勵或補助之記錄，須列在系網站供查詢，並註明為第 

    三屆系友基金所提供。 

三、本基金首期募款新台幣 112 萬元，預定十年用完為止或繼續募集 

    辦理。 

 


